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下列受刑人得經

監務委員會決議，依監

獄行刑法第二十條第一

項但書之規定，不予編

級或暫緩編級： 

一、累犯、有犯罪之習

慣或惡性重大者。 

二、患有精神病者。 

三、調查結果認有其他

不適於編級之原因

者。 

第七條  左列受刑人得經

監務委員會決議，依監

獄行刑法第二十條第一

項但書之規定，不予編

級或暫緩編級： 

一、累犯或習慣犯惡性

重大者。 

二、殘廢或低能不能作

業者。 

三、患有精神病者。 

四、調查結果認有其他

不適於編級之原因

者。 

一、本條序文「左列」，依

法制體例修正為「下

列」。 

二、現行條文所定第一款

「習慣犯」定義不明，

爰參酌刑法第九十條

第一項規定，爰酌作文

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所定

「殘廢」及「低能」用

詞不當，不符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四條有

關不得歧視身心障礙

者之規定，且實務對於

不能作業之受刑人，得

給予和緩處遇，並無

「不能作業」之情事，

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及第四

款未修正，移列為第二

款及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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